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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粤港澳大湾区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试点实施细则》

的起草说明 

 

为贯彻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支持粤港澳

大湾区建设，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居民

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、

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，根据《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

区建设的意见》、《中国人民银行 香港金融管理局 澳门金融

管理局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试点的

联合公告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、深圳

市中心支行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、深

圳监管局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、深圳监管

局共同起草了《粤港澳大湾区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试点实施

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

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《细则》的必要性 
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

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时指出，要

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、大文章，

抓紧抓实办好。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往来密切、人员交流频繁，

居民个人在区内跨境工作生活非常普遍，对跨境理财存在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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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需求。一方面，港澳地区个人希望购买内地银行的理财产

品，进一步拓宽到内地投资的渠道；另一方面，内地居民希

望购买港澳银行的投资产品，实现个人资产配置多元化。 

开展“跨境理财通”试点是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

的重要举措，同时也是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、扩大金融

市场对外开放的有益尝试。试点业务的开展，一是有利于促

进大湾区跨境投资便利化，营造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，

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；二是有利于探索个人资本项目跨境

交易，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；三是有利于拓宽居民个人

跨境证券投资的渠道，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。 

二、《细则》的主要内容 

《细则》分为八章六十七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第一部分是总则。明确了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定义，解

释“内地代销银行”、“内地合作银行”、“港澳销售银行”、“港

澳合作银行”、“内地投资者”、“港澳投资者”等概念。明确

了业务管理、监管合作、资金汇划、三反及真实性审核的总

体原则。 

第二部分是业务资格。明确内地银行参与“跨境理财通”

试点应满足的具体要求。明确内地银行参与“跨境理财通”

试点需要根据规定向所在地副省级以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、

银保监局、证监局报备。明确内地投资者应满足的相关准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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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。 

第三部分是“北向通”业务。明确了办理跨境理财“北

向通”业务涉及的合作关系建立及解除、账户开立、资金用

途、资金划转、信息报送、理财产品范围、投资者资格审核

及适当性管理、销售及宣传管理等规范。 

第四部分是“南向通”业务。明确了办理跨境理财“南

向通”业务涉及的合作关系建立及解除、账户开立、资金用

途、资金划转、信息报送、理财产品范围、投资者资格审核

及适当性管理、销售及宣传管理等规范。 

第五部分是额度管理。分别对“北向通”净流入、“南向

通”净流出总额，以及单个投资者投资额实行上限管理，并

明确额度使用情况的计算公式。人民银行广州分行、深圳市

中支将每个工作日通过官方网站公布“跨境理财通”总额度

使用情况。人民银行将视情况对“跨境理财通”业务试点总额

度和单个投资者额度进行调整。 

第六部分是投资者保护。明确投资者保护机制和原则，

明确内地代销银行的主体责任和义务。内地银行和港澳银行

在营销宣传时，应遵循当地的相关规定。银行应保护投资者

信息，妥善处理办理“跨境理财通”试点涉及的纠纷。 

第七部分是信息报送和监督管理。内地银行应根据相关

要求，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及报送跨境人民币信息，发现异常



  — 4 — 

情况及时报告。所在地人民银行、银保监局、证监局将开展

非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情形的可根据规定采

取措施或移交相关部门查处。 

第八部分是附则。明确《细则》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

行、深圳市中心支行、广东银保监局、深圳银保监局、广东

证监局、深圳证监局负责解释。 

三、前期征求相关单位意见情况 

在《细则》起草过程中，我们加强与香港、澳门有关金

融监管机构沟通，通过专题研究讨论、电话会议、书面征求

意见等多种方式征求了业务主管部门、商业银行代表、人民

币跨境清算公司等的意见，大部分意见已被采纳，对于未采

纳的意见，也与相关意见提出方达成了一致。 

 

 


